
 
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輸入供試驗研究用生物樣材檢疫作業程序流程表 

申請人檢視輸
入物品是否適
用「供試驗研究
用生物樣材輸
入檢疫條件」 

申請人向防檢署轄區
分署申報輸入檢疫 

申請人補
件或重新
申 請 

申請人依檢疫條
件函，請輸出國
政府或來源機關
開立動物檢疫證
明書或來源證明

書 

審核通過 
取得檢疫條

件函 

審 核 未
通 過 

防檢署審
核 

申請人填
報申請表 

防檢署轄區
分署檢疫結

果 

不
合
格 合

格 

退運、銷毀或採
取其他安全性
檢 疫 措 施 

輸入 

輸入供試驗研究用動物來源檢體屬: 
1. 經福馬林固定檢體 
2. 檢體之衍生物，例如細胞(株)。 
3. 以抗體（抗血清）及補體等衍生
物為使用目的之商業化血清產
品。 

4. 白蛋白、酵素、補體、干擾素、
生物素、膽鹽、膠原蛋白及其他
衍生物 

該物品輸入無須向防檢署申請

同意文件，亦無須申報檢疫。 

 

倘前述產品經海關核判歸屬有

B01 輸入規定之稅則號列，申請

人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防檢

署轄區分署申報檢疫，並於報關

時在進口報單「輸入許可證」欄

登打「VP999999999999」，藉

以聲明係屬輸入規定代號

「B01」中免施檢疫之貨品。 

是 

否 


